
·社会学笔谈·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
———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王　　　宁

　　在国内外社会学界 ,问卷调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则备受批评 ,而较少被采

用。在各种批评意见中 ,代表性问题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例如 ,人们常常

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 ,能有代表性吗 ?能有多大的代表性? 个案研究的结论怎么能推

论到总体 ?可以说 ,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笔者在仔细阅读了罗伯特(Robert K.Yin)的《个案研究:设计与方法》 ,并经过对该问题的

长时间思考之后 ,得出了一些心得 ,在此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笔者认为 ,关于个案研究的代表

性问题是“虚假问题” ,因为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

先要对“代表性”的含义进行界定。所谓代表性 ,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 ,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

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 。所以 ,样本的代表性高 ,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

就高;样本的代表性低 ,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低 。但是 ,任何样本

的出现都有一个前提 ,即总体的范围和边界是清楚的。也就是说 ,样本是以某种规则(如随机

抽样原则)从研究总体(或调查总体)中抽取出来的 。抽取样本的目的 ,就是要以较少的投入和

较经济的原则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样本就必须能再现总体 ,必须具有代

表性 。

那么 ,个案研究需不需要代表性呢 ?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个案是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样

本? 如果个案是统计性样本 ,那么 ,它就必须具有代表性;否则 ,它就不一定需要代表性。而个

案究竟是不是统计性样本呢? 上面说过 ,样本之成为样本 ,是从总体中抽取出来的 。换言之 ,

统计性样本预设了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总体存在 ,预设了样本与总体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有

着明确边界的总体 ,样本的抽取就无从谈起。那么 ,个案是不是统计样本呢 ?显然不是。因为

在个案研究中 ,没有明确的研究总体 。或者说 ,在个案研究中 ,研究总体的边界是模糊的 。正

因为个案不是统计样本 ,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

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 ,而不是

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至于这一类现象的范围有多大 、它涵盖了多少个体 ,则是不清楚的 ,

也不是个案研究所能回答的问题。由于作为类别的研究对象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没有办法

从中抽取样本(以便从样本推论总体),从而也就不存在统计性的代表性问题。

既然个案不一定非要代表性不可 ,那么 ,怎么可能从一个个案的研究推广运用到其他个案

上呢? 换言之 ,怎么可能把个案研究的结论扩大化(generalization)呢? 在这里 ,有必要区分两

种不同的“扩大化推理”的逻辑 。第一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统计性扩大化推理(或统计

推理)就是从样本推论到总体的归纳推理形式 。它是统计调查的逻辑基础 。通过统计推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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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得出的结论就可以扩大到总体 。另一种扩大化推理是分析性推理。所谓分析性的扩大化

推理 ,就是直接从个案上升到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形式(Yin ,1994:30-32)。后者构成个案研

究的逻辑基础。

由个案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只适合于某一类现象 ,即与所研究的个案相类似的其他个案

或现象。但是 ,这一类现象的范围有多大?它包含多少个体 ?则是不清楚的。换言之 ,弄清楚

这一类现象的边界不是个案研究的任务 。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根据对个案的分析 ,借助于分析

性的扩大化推理 ,而直接上升到理论(当然 ,描述性个案研究例外)。这个理论结论的具体适用

程度和范围有多大 ,需要读者来“接力”完成。也就是说 ,究竟某个个案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

他某个个案或现象 ,要由读者自己来判定。这个过程 ,可以称做“个案的外推” 。很显然 ,个案

研究的外推范围越大 ,它的价值就越大 。那么 ,怎样才能保证个案研究具有较大的“可外推性”

呢?显然 ,如果个案能有较大的代表性 ,个案研究结论也就具有较大的可外推性。但是 ,上面

说过 ,由于研究总体的模糊性 ,代表性不是个案的必然要求。那么 ,在个案的代表性不清楚的

情况下 ,怎样才能提高个案研究的可外推性呢 ? 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

个案 。

典型性不等于代表性。反过来 ,代表性只是典型性的一个特例(即普遍性)。代表性是统计

性样本的属性 ,是样本是否再现或代表总体的一种性质。代表性预设了具有明确边界的总体的

存在 。典型性则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 ,是个案是否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 、群体 、事

件 、过程 、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至于这个类别所覆盖的范围有多大 ,则是模糊不清的。一个个

案 ,只要能集中体现某一类别 ,则不论这个类别的覆盖范围的大小怎样 ,就具有了典型性。典型

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

任何个案 ,都具有共性和个性 ,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个案中 ,共性通过个性而存在 ,并

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个案能较好地体现某种共性 ,那么 ,对于这个共性来说 ,这个个

案就具有了典型性。但是 ,并非个案的所有个性特征都是共性的表现 ,有些个性特征可能是为

该个案所独有的 。因此 ,个案研究 ,既是通过个性研究来寻找共性(即典型性),又是通过个性

研究来揭示个案的独特性 。个案因而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这双重属性。

那么 ,怎样判定个案是否具有典型性呢? 上面说过 ,典型性是关于某一类共性的集中体

现。因此 ,要判定某个个案是否典型 ,就要先弄清楚某一类共性是什么 ,以及它包含哪些特征 。

然后 ,列举一些具有此类共性的不同个体。最后 ,对这些个体进行排列 ,去除那些不具备所有

共性特征的个体 ,保留那些具备了所有共性特征的个体 ,再从中选取那些最能集中体现所有共

性特征的个体作为所要研究的个案 。例如 ,要对青少年犯罪进行个案研究 ,就要先对少年犯的

一些共性特征有初步的了解 ,如:家庭问题(疏于管教 、家庭破裂等)、不良社会影响 、学习受挫

(成绩差等)、老师和同学的反应(如歧视性态度等)或退学 、逃学 ,以及有犯罪行为 ,等等 。然

后 ,寻找那些具有这些特征的不同的个体 ,从中选取个别最能集中体现这些共性特征的少年犯

作为研究的个案 。根据罗伯特的观点 ,从数量来分 ,个案研究对象包括单一个案和多重个案两

种(Yin ,1994)。

但是 ,共性本身有不同的类型。因此 ,要确定典型个案 ,就要对共性类型的表现形式进行

区分。一般来说 ,存在三种不同的共性类型:普遍现象的共性类型 、反常(或离轨)现象的共性

类型和未知现象的共性类型(鲜为人知的类别)(Yin ,1994)。对应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共性 ,

存在三种不同的典型性:集中性 、极端性和启示性。对研究个案的选择 ,必须与共性类型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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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第一 ,对应于普遍现象的共性类型 ,选择个案研究可遵循集中性标准 。所谓集中性 ,指所

选个案集中了某个类别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属性 ,因而成为该类别现象的典型载体。集中性标

准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突出性 、平均性或系列性等三个标准。所谓突出性标准 ,就是选择那些共

性特征最突出的个体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例如 ,要研究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价值的认同程度 ,

可以选择最富裕的工人作为研究对象。要是他们不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 ,那么 ,就可以得出结

论:既然连最富裕的工人阶级都不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 ,更何况一般的 、普通的工人了 。所谓

平均性标准 ,就是选择那些共性特征既不是最突出 、也不是最薄弱的个体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

即最具有普遍性的个案(在此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 ,要研究小学生的课余作业

的负担问题 ,可选取那些课余作业的布置既不是最多 、也不是最少的小学作为个案研究的对

象。所谓系列性标准 ,就是分别选取共性特征最突出 、共性特征较平均和共性特征最不突出等

几个个体作为复合个案研究对象。此外 ,在研究对象内部的异质性较强的情况下 ,也可把异质

性较强的对象分解成几个较同质的部分 ,然后再分别从中选择几个不同个案来进行多重个案

研究 。例如 ,要研究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的机制和模式 ,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多种

情况(异质性),分别选择不同类别的农民工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第二 ,对应于反常现象的共性

类型 ,选择个案对象的标准往往是极端性标准 ,即以最反常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第三 ,对应

于未知类型的共性(鲜为人知的类别),选择个案的标准往往是启示性标准 ,即所选个案对某类

现象最具有揭示性意义(如地下性产业)。与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现象的共性相联系 ,个案研究

分别可以区分为普遍性个案研究 、反常性个案研究和揭示性个案研究(参见:Yin , 1994;我的划

分略有不同)。

不论个案研究的类型是什么 ,其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解剖“麻雀” ,即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

案进行研究 ,形成对某一类共性(或现象)的较为深入 、详细和全面的认识 ,包括对 “为什么”

(解释性个案研究)和“怎么样”(描述性个案研究)等问题类型的认识(Yin ,1994:4-9)。个案

研究是社会研究中的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它有助于我们对某一类别现象进行定性(或

定质)认识 ,因而它常常与描述性 、探索性和解释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参见:Yin ,1994)。既然是

定性认识 ,个案研究对象所需要的就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 ,而是质的分析所必需的典型

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代表性 ,即普遍性)。把统计性的代表性问题作为排斥和反对个案

研究方法的理由 ,是对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的一种误解。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不是

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上升到理论)

(Yin ,1994)。因此 ,在个案研究中 ,个案所要求具备的 ,不是代表性 ,而是典型性;而典型性和

代表性不可混为一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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